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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鳳山區、前鎮區臺鐵高雄機廠市地重劃區座談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開會時間：民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上午 9 時 30分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鳳山區公所4樓會議室  

三、 主持人：吳主任秘書玉蓮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雅惠 

四、 出席者 

土地所有權人： 
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許耀祖、陳姿君、汪成達、曾憶生、
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柯尚琪、高雄市政府工務局(未出席)、高雄市

政府地政局(未出席)、簡 、莊 (陳 代理)、杜

(陳 代理)、莊 、林  

機關人員： 

市府都市發展局陳股長智帆、市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(未出席)、

市府工務局公園處李股長馨宜、市府工務局道路養護工程處(未

出席)、市府水利局王冠智、方仁宏、市府交通局郭庭倩、鳳山

區武慶里林里長振隆、前鎮區瑞北里陳里長眞玟、市府地政局土

地開發處工程科林廷昱、翁敏哲、土地處分科蘇淑惠、測量科孫

股長連水、分配科蔡科長維倫、陳專員志宏、陳信瑜、沈力洋、

林雅惠 

五、 主持人說明摘要： 

各位早安，非常歡迎大家蒞臨鳳山區、前鎮區臺鐵高雄機廠市地

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。本案都市計畫變更內容已經今年 2

月內政部都委會及今年 4 月高雄市都委會審議通過，附帶條件以

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。本次座談會為辦理市地重劃之前置作

業，主要是聽取大家對於重劃的意見。稍後由主辦單位說明市地

重劃內容，包含市地重劃的定義、重劃範圍、重劃負擔，以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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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的稅賦優惠等資訊，簡報後歡迎各位提出問題或建議。 

六、 主辦單位報告：(如後附會議簡報) 

七、 發言及答復摘要： 

(一) 武慶里林里長： 

1. 二聖路後方的水利地是否能納入共同開發，以實現更完

整的規劃。 

2. 里內長輩需要活動空間，重新建造成本高昂，希望能調

整土地使用配置，例如將運動廣場與臺鐵機廠材料場辦

公室進行交換，利用原有屋舍設置活動空間。 

主辦單位： 

1. 都市計畫右下角這塊雖在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，但屬都

市更新劃定範圍，未來將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協商都市

更新的做法。至於將其他水利地納入至重劃區內，由於

其相臨重劃區部分屬於「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」，無法

將其以公共設施方式劃入，需由市府其他局處研討區外

獨立處理方式。 

都發局補充說明： 

1. 二聖路後方的水利地多位於前鎮區住宅區，且部分已被

私人購買或租用並已改建，剩餘零星土地難以整體開

發，若納入重劃範圍反而可能影響二聖路地主未來的建

築規劃。 

2. 臺鐵機廠案東南側廣場用地係配合本案東側私有土地所

在位置以都市更新方式開發而劃設之公共設施，且相關

配置業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，有關社區公共

空間使用需求建議可使用北側公園用地(公1)範圍內已

保留之澡堂及文康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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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地主(陳先生，杜女士及莊小姐的代理人）： 

1. 之前與臺鐵的協調會議達成的共識為以「一坪換一坪」

方式配回土地，但臺鐵113年4月研商會議簡報卻顯示72

平方米土地只能換回64.73平方米，與共識結果不同。

我們的土地位於二聖路旁，屬於住宅區而非工業區，價

值不菲（鄰地新建房屋一棟價值5千萬），若無法一坪

換一坪，不願參與重劃。 

2. 600-1地號的土地被切割成不符合最小建築面積的2塊

「畸零地」，希望能夠用徵收款項購買後方水利地，使

其能變成可建築的完整地塊。若無法滿足以上訴求，不

願參與重劃。 

主辦單位： 

1. 本次簡報中所呈現重劃負擔比例(配地比例)38.62％是

全區所有土地所有權人的平均值，不代表個別地主的負

擔比例。重劃精神是依照受益比例進行土地分配，受益

較少的人會分配到較多土地，受益較多的人則分配較

少。如陳先生這樣位於二聖路旁、原為住宅區的土地，

在未來辦理土地分配設計時會有特別考量。 

2. 600-1地號部分被切割至區外部分希望購買後方水利地

以整合為建地乙節，需與農田水利署洽談，不屬於重劃

處理範疇。 

鳳山區武慶里林里長補充說明： 

購買水利地涉及複雜流程，需要由鄰地土地所有權人向農水

署工作站提出申請，通常需要一次性全額付款，且需經過拆

除、重新丈量、買賣等程序，可能耗時一年，會後可協助提

供聯絡窗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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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地主（農田水利署柯小姐）： 

本署所有瑞隆段一小段的土地，原本的土地使用分區是「第

四種住宅區」，未來重劃分配會配到哪？使用分區是什麼？

是否對小面積土地有開發限制？ 

主辦單位： 

本案農水署劃入重劃區內土地，係位於重劃後公共設施用地

(道路)上，未來分配將與其他同位於公共設施用地地主一

樣，將協助調配至區內的「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」上。本重

劃區除臺鐵公司有重劃後土地開發規模限制，對其他地主沒

有面積大小限制，但須依照土地分區管制(如臨路退縮…)做

使用。 

(四) 地主(簡先生)： 

訴求與陳先生相似，希望能重視二聖路（住宅區）地主的配

地權益。 

主辦單位： 

再次澄清38.62%的平均負擔比例是包含農水署、臺鐵等所有

土地所有權人的全區平均值。對於像簡先生這樣原為住宅區

的地主，業務科在未來土地分配設計時將會進行特別考量。

分配原則是「受益高的負擔高，受益低的負擔低」。之後在

進行到土地分配階段時，會先提供草案供地主了解與說明，

待充分溝通後才會進行公告程序，請地主們放心。 

八、 結論： 

感謝大家出席本次座談會，市府後續會積極辦理相關重劃作業。 

九、 散會：上午10時4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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